附件2
消防维保公司资质要求、维保内容
1.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、国内注册（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注册的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提供本次采购服务内容的单位；
2.具备应急管理部制定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；
[bookmark: _GoBack]3.近3年做过三甲医院消防维保项目；
4.维护保养内容：
维护保养范围及建筑面积：总建筑面积107115，其中外科楼29600㎡，外科楼地下室1353㎡；内科综合楼：42029㎡；门诊楼：21861㎡；行政后勤楼：9480㎡；高压氧楼2432㎡：
  建筑高度：外科楼：25m；内科综合楼：95.8m；门诊楼21m；行政后勤楼：45.69m；高压氧楼17.6m：。
[bookmark: _Toc7176][bookmark: _Toc14164][bookmark: _Toc18548][bookmark: _Toc27237]（1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；
（2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；
[bookmark: _Toc20000][bookmark: _Toc15793][bookmark: _Toc24241][bookmark: _Toc13309]（3）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；
[bookmark: _Toc26435][bookmark: _Toc14024][bookmark: _Toc4353][bookmark: _Toc22389]（4）气体灭火系统；
（5）电气火灾监控系统；
（6）防排烟系统；
（7）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；
（8）消防应急广播/电话；
[bookmark: _Toc31657][bookmark: _Toc18371][bookmark: _Toc6372][bookmark: _Toc1784]（9）防火分隔设施；
[bookmark: _Toc18950][bookmark: _Toc1673][bookmark: _Toc2898][bookmark: _Toc7357]（10）消防电梯；
（11）灭火器。
5、维护保养服务形式及内容：
1.必须严格依据《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》（GB25201-2010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消防条例》及其他相关国家现行标准规范，提供定期保养测试及报修维修和应急情况处理服务。根据维护保养细则定期进行月检、季检、年检，每次维护保养工作完成后，出具维护保养巡查表，分别由双方现场人员或负责人签字确认，年度出具维护保养全面检查报告；定期向甲方和消防机构报告合同范围内的消防设施的运行情况；
2.维护保养的消防设备，在维保合同期限内符合最新检测常用国家标准；
3.出具的维保报告必须实事求是，真实反应各设备的状况；
4.合同期间内由于甲方原因需对消防设备进行整改、增减或移位时，所需费用由甲方承担，新增消防设施也属于本合同维护范围；乙方在维保时如发现有故障隐患，需要维修或更换的部件不属于常用易损件的，由甲方负责购买，乙方负责免费更换及检测（在合同期一年内，更换常用易损件用一般维修材料费用，总金额在1000元以内（包括1000元）的由乙方承担，超过1000元后，费用另计，由甲方自行承担（易损件即一般维修材料目录）；如需委托乙方购买并对设备或部件进行维修或更换的，乙方须经甲方相关部门审定采购数量及价格后方可采购，甲方依据审定的数量及价格向乙方支付采购费用；
免费维修材料易损件
	序号
	品名

	1
	洒水喷头

	2
	DN32以下的水阀

	3
	DN32以下的管件

	4
	防火阀中的微动开关

	5
	防火阀中的手动拉线

	6
	防火门上的小五金件（闭门器除外）

	7
	消火栓箱上的小五金

	8
	密封填料

	9
	密封垫纸

	10
	压力表

	11
	控制盘上指示灯

	12
	控制盘上按钮

	13
	控制盘上指示开关

	14
	电线（Φ6mm2内、长度不超过20米)

	15
	线管（长度不超过20米）


5.对于故障维修项目，乙方应提出详细的维修方案并报甲方书面同意后实施。在维修或更换零部件完成后，经检验故障确已修复且恢复正常运行的，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维修单并由双方签字确认；
6. 因乙方原因造成设备损坏的，由乙方负责设备的更换和维修费用；
7. 合同范围内的消防设施除进行定期维护保养外，在接到甲方消防设施故障的通知后1个工作日内赶到故障现场。如出现突发性故障，影响到医院消防安全，维保维修人员应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协助解决；
8.每年为甲方的消防管理人员或员工提供消防知识培训不少于2次；
9.院内有大型消防安全检查时，检查前做好消防设施的检查工作，协助做好迎检各项工作。

